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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司法官、律師第二試作戰計劃 
 

新法 update(下) 
 

 

去 年 下 半 年 迄 今 通 過 的 新 修 法 案 有 哪 些 ， 你 都 瞭 嗎 ？ 本 週 法 律 電 子 報 推 出 「 新 法

update(下)」，新舊法案的脈絡、相關議題及重點，一刀未剪獨家獻給正全力衝刺司特、律師第二

試的同學呦！ 
 

壹、 智慧財產法最近 1 年修法情形 

一、著作權法 

(一)108 年 5 月 1 日修正 

【修正重點】--第 87 條 

增訂第 1 項第 8 款，規範惡意數位侵權行為： 

1. 近年來出現各式新興之數位侵權型態，提供民眾便捷管道至網站收視非法影音內

容，例如：部分機上盒透過內建或預設的電腦程式專門提供使用者可連結至侵權

網站，收視非法影音內容；或是於網路平臺上架可連結非法影音內容的 APP 應用

程式，提供民眾透過平板電腦、手機等裝置下載後，進一步瀏覽非法影音內容。

此類機上盒或 APP 應用程式業者常以明示或暗示使用者可影音看到飽、終身免

費、不必再付有線電視月租費等廣告文字號召、誘使或煽惑使用者利用該電腦程

式連結至侵權網站，並收取廣告費、月租費或銷售利益之行為，已嚴重損害著作

財產權人之合法權益，進而影響影音產業與相關內容產業之健全發展，應視同惡

性重大之侵權行為而予以約束規範。 

2. 因應實務現況，增訂規範電腦程式提供者之法律責任，非難行為係其提供行為。

對於明知他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著作內容侵害著作財產權，意圖供公眾透過

網路接觸該等著作，對公眾提供匯集該等著作網路位址的電腦程式（例如：可連

結非法影音內容的 APP）而受有利益者，視為侵害著作權行為。該提供者必須是

出於供他人透過網路接觸侵害著作財產權內容之意圖，提供電腦程式，始屬本款

規範之範圍；又受有利益者係指經濟上利益。至於直接在網路提供侵害著作財產

權內容供公眾瀏覽之人，其法律責任另依其他著作權法規定予以判斷，非本款所

規範之範疇。 

3. 為具體規範提供行為，明訂本款第 1 目至第 3 目，以資明確： 

(1) 第 1 目規定提供公眾使用匯集該等著作網路位址之電腦程式，例如：將具有匯

集侵害著作財產權著作網路位址之電腦程式上架於網路平臺或網站供公眾使

用。 

(2) 第二目規定指導、協助或預設路徑供公眾使用前目之電腦程式，例如：製造或

銷售之機上盒雖未內建匯集侵害著作財產權著作之網路位址的電腦程式，但有

指導或協助公眾安裝上述的電腦程式；製造或銷售之機上盒預設路徑供公眾自

行使用該電腦程式。 

(3) 第三目規定製造、輸入或銷售載有第 1 目之電腦程式之設備或器材，例如：製

造、輸入或銷售內建有匯集侵害著作財產權著作網路位址之電腦程式，其設備

或器材，均屬之。另本款所稱之電腦程式不及於該匯集侵害著作財產權著作網

路位址之網站或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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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上盒未內建、未預設程式連結或未指導使用者安裝可連結非法影音內容的電腦

程式，基於科技中立，非屬本款適用之範圍，併予敘明。 

二、專利法 

(一)108 年 5 月 1 日修正 

【修正重點】--第 29 條 

1. 原條文第 4 項所定「依前項規定視為未主張者」，係指因「違反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之規定」致視為未主張優先權者，亦即得申請回復優先權主張之情形，僅

限於：（一）未於申請專利時主張優先權；（二）申請專利同時雖有主張優先權，

但未同時聲明第一次申請之申請日及受理該申請之國家或世界貿易組織會員。 

2. 至於因違反第 2 項規定，遲誤檢送優先權證明文件之期間致視為未主張優先權

者，因檢送優先權證明文件之期間與申請回復優先權主張之期間同為最早之優先

權日後 16 個月，故一旦遲誤檢送優先權證明文件之期間者，確實無從以非因故

意為由申請回復優先權主張，故為明確得申請回復優先權主張之範圍，爰修正第

4 項規定。 

【修正重點】--第 34 條 

1. 第 2 項第 2 款放寬核准審定後得申請分割之期限，並刪除原條文第二項第二款但

書經再審查審定者，不得申請分割之規定。除第 1 款之情形外，申請人於初審或

再審查核准審定後，如發現其發明內容有分割之必要，亦應使申請人有提出分割

之機會，並考量第 52 條規定，經核准審定者，申請人應於審定書送達後 3 個月內，

繳納證書費及第 1 年專利年費，始予公告之作業期程，故放寬申請人於初審或再

審查核准審定書送達後 3 個月內，得提出分割申請。 

2. 為配合本法於 100 年 12 月 21 日修正，開放發明專利初審核准審定後得申請分割，

本法施行細則於 101 年 11 月 9 日修正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核准審定後之分割，僅

得自原申請案之說明書或圖式所載，且非原申請案申請專利範圍所載之技術內容

申請分割，以避免重複專利。考量分割案亦屬於獨立之申請案，其核駁事由有於

專利法明定之必要，爰修正第 6 項，將本法施行細則第 29 條第 1 項之內容，納入

本項規範。 

3. 原條文第 6 項後段移列為第 7 項，另專利申請案核准審定後申請分割者，原申請

案經核准審定之說明書、申請專利範圍及圖式不因分割而變動，本法施行細則第

29 條第 2 項已有明文，為求明確其實務作法，爰納入本項規範。 

【修正重點】--第 57 條 

第 1 項修正專利權期間延長之舉發事由： 

1. 醫藥品、農藥品或其製造方法申請延長專利權期間，依第 53 條第 2 項規定，為「向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取得許可證而無法實施發明之期間」，而原審查專利權期間

延長案件，依專利權期間延長核定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係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藥品許可證、農藥許可證所採認之期間

為準，無涉該發明是否曾在外國申請延長專利權，故無需審究該發明在外國專利

主管機關認許專利權延長之期間，原條文第六款恐生誤解，爰予刪除。 

2. 任何人如對核准延長所依據之外國試驗期間，認有錯誤採計而不當延長專利權期

間者，可依第三款「核准延長之期間超過無法實施之期間」提起舉發，故刪除原

條文第 6 款並不影響第三者之權益，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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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第 71 條 

1. 發明專利核准審定後所為分割，如違反修正條文第 34 條第 6 項前段規定者，與原

申請案間可能造成重複專利，亦應為舉發事由，爰修正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2. 如違反發明專利核准審定後所為分割，可能造成與原申請案間重複專利，此舉發

事由應屬本質事項違反，故應依舉發時規定，爰修正第 3 項規定。 

【修正重點】--第 73 條 

為避免舉發案件審查時程，因舉發人濫行補提理由或證據，導致程序拖延，爰修正

第 4 項規定，將舉發人補提理由或證據限於提起舉發後 3 個月法定期間內為之，逾

期提出者，不予審酌。 

【修正重點】--第 74 條 

1. 為確實掌控舉發案件審查期程，避免延宕審查而損及兩造權益，舉發期間之更正

有限制之必要，爰參考日本特許法第 134 條之 2 規定限制提起更正時點。另修正條

文第 73 條第 4 項規定已限制舉發人得補提證據及理由為舉發後 3 個月內，爰依專

利審查基準所列舉之申請更正態樣，增訂第 3 項規定，限制專利權人申請更正僅

得於專利專責機關通知答辯、或對舉發人補提證據理由之補充答辯、或通知專利

權人不准更正之申復期間為之。又發明專利於民事或行政訴訟案件繫屬中，有更

正之必要時，亦得於舉發案件審理期間申請更正，不受前述三種期間限制，爰為

但書規定。 

2. 為縮短舉發案件審查時程，舉發人收受專利專責機關通知就專利權人所提更正本

內容表示意見，抑或專利專責機關為證據調查或行使闡明權而通知舉發人表示意

見時，舉發人得補提理由或證據，但應於專利專責機關通知後 1 個月內為之；相

對地，如專利專責機關通知專利權人補充答辯，例如：不准更正之申復或補充答

辯時，基於同一考量，專利權人亦應於接獲通知後 1 個月內為之。又針對逾前述

期間所提出之理由事證，除舉發人或專利權人檢附理由申請展期，並經准許者外，

專利專責機關不予審酌，爰增訂第四項規定。至本項已就遲誤期間之效果為特別

規定，尚無第 17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之適用。 

3. 原第 3 項移列為第 5 項。為避免兩造不斷補提理由、證據或藉由多次更正申請或

更正撤回等方式導致程序拖延，爰修正明定專利專責機關經審酌兩造所提之理由

是否為適當之攻擊防禦方法，若有遲滯審查之虞，或對於事證已明確者，專利專

責機關得逕予審查。 

【修正重點】--第 77 條 

1. 舉發案件審查期間，專利權人所提更正准予更正時，將影響舉發成立與否，故應

將更正說明書、申請專利範圍或圖式之副本送達舉發人，惟專利權人所提更正如

僅主張「刪除請求項」，屬符合第 67 條應准予更正之情形，刪除之請求項經更正

公告後，將溯自申請日生效。 

2. 意即專利權人刪除請求項之權利範圍將視為自始不存在，而該刪除請求項亦致舉

發聲明範圍已無對應之舉發標的，未損及舉發人之利益，且有利於舉發案件之審

查，專利專責機關可逕行審查，無須再交付舉發人表示意見，爰參考日本特許法

第 120 條之 5 第 5 項規定，增訂第 2 項但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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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第 107 條 

1. 考量新型專利申請人可能於核准處分後，發現其創作內容有分割之必要，爰參考

修正條文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修正第 2 項，將原申請分割時點列為第 1 款。 

2. 另增訂第 2 款，放寬新型專利申請案得於核准處分書送達後 3 個月內申請分割。 

【修正重點】--第 118 條 

1. 原第 1 項修正，並列為本修正條文： 

(1) 我國就新型專利採形式審查制度，新型專利申請案符合形式要件者，即可准予

專利。就新型專利之更正，原第 1 項亦規定原則上採取形式審查，以為一致之

處理。惟新型專利因採形式審查，其是否合於專利要件，尚有不確定之處，為

維持專利權內容之穩定性，避免因權利內容之變動衍生問題，除非就該新型專

利權是否合於專利要件之實體問題已產生爭議，而須就專利權人之更正採取實

體審查之情況外，不宜有形式審查之更正途徑。 

(2) 就該新型專利權是否合於專利要件之實體問題已產生之爭議，包括該新型專利

權經提起舉發、申請新型專利技術報告，及有訴訟案件繫屬時等情況。惟就舉

發而言，依修正條文第 120 條準用第 74 條第 3 項規定，已有限制專利權人得更

正期間之規定，以避免程序延宕，爰明定專利權人僅得於申請新型專利技術報

告或新型專利權有訴訟案件繫屬之情形，申請更正。 

2. 配合第 1 項之修正，就新型專利權人所提更正，應依第 120 條準用第 67 條規定，

採取實體審查，爰刪除原第 2 項規定。 

【修正重點】--第 119 條 

1. 因放寬就新型專利申請案亦得於核准處分後申請分割，配合修正條文第 34 條第 6

項，新型專利核准處分後所為分割，如違反 120 條準用第 34 條第 6 項前段之規定

者，亦應為舉發事由，爰修正第 1 項第 1 款。 

2. 因違反第 120 條準用第 34 條第 6 項前段規定之分割案，與原申請案間可能造成重

複專利，此舉發事由應屬本質事項，故應依舉發時之規定，爰修正第 3 項規定。 

【修正重點】--第 120 條 

配合修正條文第 34 條，修正新型專利準用該條之項次；另新型專利更正案改採實體

審查，第 68 條第 1 項亦應準用，爰將準用第 68 八條第 2 項、第 3 項修正為準用第

68 條。 

【修正重點】--第 135 條 

為因應外界對延長設計專利權期限之建議，經參考設計專利保護期限之國際立法

例，工業設計海牙協定及美國等 92 國之設計專利權期限為 15 年，日本及韓國為 20

年，歐盟為 25 年，考量國際上多數國家設計專利權期限為 15 年，爰將設計專利保

護期限由 12 年延長為 15 年。 

【修正重點】--第 157 條之 2 

1. 第 1 項明定本法本次修正施行前，尚未審定之專利申請案，其後續之審查程序以

適用新法為原則，爰明定適用修正施行後之規定。 

2. 為落實新法促進審查效能之目的，本法本次修正施行前尚未審定之更正案及舉發

案，其審查程序以適用新法為當，爰於第 2 項明定適用修正施行後之規定。另依

修正條文第 73 條第 4 項規定，本次修正施行前提起之舉發案，自舉發後尚未逾 3

個月者，舉發人依修正後之規定，仍可補提理由或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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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法本次修正施行前舉發人已補提之理由或證據，在舉發審定前仍應審酌之，故

於修正施行前補提之理由或證據，並不受修正條文第 73 條第 4 項 3 個月期間之限

制，專利專責機關仍應予以審酌，併予敘明。 

【修正重點】--第 157 條之 3 

配合本次修正放寬專利申請案得於核准審定或處分後申請分割相關規定，已審定或

處分之專利申請案，如未逾第 34 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107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於

核准審定或處分後得申請分割之期間者，應使申請人有提出分割申請之機會，爰明

定應適用修正施行後之規定。 

【修正重點】--第 157 條之 4 

1. 因應修正條文第 135 條放寬設計專利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15 年屆滿，爰於第 1 項

明定設計專利權於本次修正施行之日仍存續者，其專利權期限適用修正施行後之

規定。 

2. 又設計專利權於本次修正施行前，因依第 142 條準用第 7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

事由當然消滅，而於修正施行後，準用同條第 2 項規定申請回復專利權，其回復

之法律效果，係該設計專利權期間於修正施行之日仍屬存續狀態，依第 1 項規定

應適用修正施行後之規定，其設計專利權期限為 15 年，為明確其適用，爰於第二

項明定。 

 

貳、 勞動社會法最近 1 年修法情形 

一、勞動基準法 

(一)108 年 5 月 15 日修正 

【修正重點】--第 2 條 

1. 修訂第 6 款「勞動契約」之定義：除維持原勞動契約為「約定勞雇關係之契約」

之定義外，並將「具有從屬性」之特徵明定於勞基法。 

2. 增訂第 7 款至第 10 款關於派遣之用詞定義：明定何謂「派遣事業單位」（指從事

勞動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要派單位」（指依據要派契約，實際指揮監督管理派

遣勞工從事工作者）、「派遣勞工」（指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並向要派單位提供勞

務者）、以及「要派契約」（指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就勞動派遣事項所訂立之

契約）。 

【修正重點】--第 9 條(派遣勞動契約應為不定期契約) 

1. 明定「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勞工訂定之勞動契約，為「不定期契約」。 

2. 為避免派遣事業單位以要派契約期間作為與派遣勞工訂定定期契約之理由、進而

規避其終止契約與給付資遣費之責任，明定派遣事業單位不得與派遣勞工簽訂「定

期契約」。 

【修正重點】--第 22 條之 1(派遣勞工可向要派單位請求派遣單位積欠之工資) 

1. 明定「派遣事業單位」積欠派遣勞工工資，經主管機關裁罰或限期令給付而屆期

未給付時，派遣勞工得請求「要派單位」給付積欠之工資，且要派單位應自派遣

勞工請求之日起 30 日內給付；而要派單位如依該規定給付後，得向派遣事業單位

求償、或扣抵要派契約之應付費用。 

2. 派遣勞工之雇主雖為「派遣事業單位」，惟為保障派遣勞工之工資安全，新法明定

「要派單位」需負擔工資之補充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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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8 年 6 月 19 日修正 

【修正重點】--第 17 條之 1 

1. 為避免實務上常見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約定所謂「人員轉掛」服務，爰參考

日本勞動派遣法，制定第 1 項。 

2. 為保障派遣勞工之工作權益，要派單位違反第 1 項規定，且已受領派遣勞工勞務

時，派遣勞工得於要派單位提供勞務之日起 90 日內，以書面向要派口單位提出訂

定勞動契約之意思表示。要派單位應於派遣勞工意思表示到達之日起 10 日內，與

其協商勞動條件並訂定勞動契約。另為避免雇主拒絕協商或怠於協商，亦規定要

派單位逾期未與派遣勞工議定勞動條件而訂定勞動契約者，視為雙方自期滿翌日

（即派遣勞工意思表示到達之日起第 11 日）成立勞動契約，且應以派遣勞工於要

派單位工作期間之勞動條件為勞動契約之內容。爰於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 

3. 第 4 項明定派遣事業單位及要派單位不得因派遣勞工提出訂定勞動契約之意思表

示而對其有不利益之對待。並於第 5 項明定該不利處分無效。 

4. 另為避免派遣勞工與派遣事業單位終止勞動契約時，違反原勞動契約服務年限之

約定，爰為第 6 項規定，保障派遣勞工之權益不因契約轉換而遭受損害。 

5. 為避免派遣勞工因勞動契約轉換致原有工作年資中斷所生之不利益，明定其有向

派遣事業單位請求給付資遣費或退休金之權利，爰為第 7 項規定。申言之： 

(1) 派遣勞工依第 6 項規定於勞動契約轉換時，如尚未符合本法第 53 條所定自請退

休條件，則派遣事業單位（雇主）應以其適用本法、勞工退休金條例之工作年

資，依各該資遣費規定之標準及期限，計給派遣勞工資遣費。 

(2) 如又派遣勞工適用本法勞工退休金制度（舊制），且於勞動契約轉換時已符合本

法第 53 條自請退休條件者，則派遣事業單位（雇主）應以其適用本法之工作年

資，依本法退休金給付之標準及期限，計給派遣勞工退休金。 

【修正重點】--第 63 條之 1 

1. 為確保派遣勞工之受領職業災害補償權利，應由要派單位與雇主（派遣事業單位）

連帶負勞動基準法職業災害補償責任，爰為第 1 項規定。 

2. 另如同一事故，依勞工保險條例或其他法令規定，已由要派單位或派遣事業單位

支付費用補償者，參照本法第 59 條但書之規定，於第 2 項定明要派單位及派遣事

業單位皆得主張抵充，鼓勵要派單位依此善盡監督派遣事業單位之責。 

3. 如派遣勞工發生職業災害，係因為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

衛生規定所導致者，考量依民法第 185 條規定共同侵權者應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並參考本法第 60 條規定雇主得就給付補償金額抵充同一事故之賠償金額，爰為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 

 

參、 財稅法最近 1 年修法情形 

一、稅捐稽徵法修正重點 

(一)107 年 11 月 21 日修正 

【修正重點】--第 11 條之 2 

1. 發展電子支付為國際趨勢，我國目前電子支付占個人消費支出之比率為 28%，觀

察鄰近國家如韓國為 77%、香港為 64%、中國為 56%、新加坡為 53%，均遠低於

鄰近國家，政府機關應將推動電子支付為重要工作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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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推動電子支付之最大效益為驅動地下經濟檯面化，預估一年得增加 1,080 億元

營業稅，可作為長照或社會福利之主要財源。 

3. 為加速電子支付發展，爰於第 2 項明定財政部應配合國家政策積極獎勵或輔導納

稅義務人使用電子支付，以維護政府稅基、增加稅收，並達租稅公平。 

二、所得稅法修正重點 

(一)108 年 7 月 24 日修正 

【修正重點】--第 14 條 

1. 依 106 年 2 月 8 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 745 號解釋，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類第 1 款及第 2 款、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之 2 關於薪資所得之計算，僅許

薪資所得者就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定額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而不許其於該年度

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額時，得以列舉或其他方式減除必要費用，於此範圍內，

與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不符。 

2. 基於現行薪資所得依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之 2 規定採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

除額（107 年度為新臺幣 20 萬元）方式，薪資收入低於該扣除額，可全額減除，

薪資收入超過該扣除額者，減除該額度，所得人無須舉證費用，對中低所得者較

為有利，具徵納兩便效果，宜予維持。另考量部分所得人賺取薪資收入之必要費

用可能高於該扣除額，為符合上開司法院解釋意旨，新增得採舉證費用核實減除

方式，爰修正第 1 項第 3 類第 1 款序文，明定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全年薪資收入

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並增訂但書就與提供勞務直接相關

且實際由所得人負擔之特定必要費用超過該扣除額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核實

自薪資收入中減除，以其餘額為所得額，不得再重複減除上開扣除額。 

3. 有關得舉證自薪資收入減除之特定費用項目，參考其他國家規定，應符合與提供

勞務直接相關且必要、實質負擔、重大性及共通性四大原則，爰增訂第 1 項第 3

類第 1 款第 1 目至第 3 目費用項目： 

(1) 第 1 目職業專用服裝費：所得人因從事職業所必需穿著之特殊服裝或表演專用

服裝，非供日常穿著使用者（如因工作內容具危險性，須穿著加強防護之服裝、

受僱律師出庭所穿著之法袍或模特兒舞台表演專用服裝等），其支付購置、租

用、清潔及維護費用且由所得人自行負擔部分，得舉證核實減除；至因工作或

開會所穿著之西裝、套裝或禮服等，如仍可供日常穿著使用者，其相關費用不

得減除。另為避免奢侈非必要性支出或浮濫、虛報情形，參照 105 年度營利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與勞務相關行業及 104 年度執行業務所得申報統計資料，主

要費用（包括旅費、訓練費、文具用品費、運費等）占收入之比率約 5%至 7%，

考量個人受僱提供勞務與自力營生或經營商業之成本費用尚有不同，且支出規

模相對較小，爰規定職業專用服裝費每人全年減除金額以其從事該職業薪資收

入總額之 3%為限。 

(2) 第 2 目進修訓練費：所得人為維持現行工作條件、品質或提升薪資水準，參加

符合規定之機構開設職務上、工作上或依法令要求所需特定技能或專業知識相

關課程，所支付之訓練費用且由所得人自行負擔部分，得舉證核實減除。另參

考國外立法例（新加坡及香港之進修訓練費定有減除金額上限），本項費用應與

所從事職業具關聯性，且為避免浮濫或虛報非必要支出，爰比照前目酌定上限

比率為薪資收入總額之 3%。 

(3) 第 3 目職業上工具支出：所得人因職業上需要所購置專供職務上或工作上使用

書籍、期刊及工具之支出且由所得人自行負擔部分，得舉證核實減除，該工具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之效能如非 2 年內所能耗竭且支出超過一定金額者，參照執行業務所得查核辦

法第 23 條有關修繕或購置固定資產攤提折舊之規定，應逐年攤提折舊或攤銷費

用。另考量職業上工具支出與職業專用服裝費性質相近，比照職業專用服裝費

上限比率明定以所從事該職業薪資收入總額 3%為限。 

4. 依修正後第 1 項第 3 類第 1 款規定薪資收入應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或特定費

用金額後之餘額為所得額計入綜合所得總額，於計算綜合所得淨額及稅額時，不

得再重複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爰增訂第 1 項第 3 類第 2 款，明定依第 15 條

規定計算稅額及第 17 條規定計算綜合所得淨額時，不適用薪資所得特別扣除之規

定。 

【修正重點】--第 17 條 

1. 配合政府推動長期照顧政策，適度減輕中低所得家庭照顧身心失能者之負擔，增

訂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之 7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項目，並自 108 年 1 月 1 日起適用，

其規範內容如下： 

(1) 適用對象符合中央衛生福利主管機關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例如取得

特定醫療機構依巴氏量表診斷為身心失能或領有身心障礙證明、有長期照顧需

求，並符合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具聘僱家庭看護工資格者；或

入住於住宿式長期照顧機構者；或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八條規定接受政府長期

照顧評估為失能，並已接受長期照顧服務者）。 

(2) 扣除金額因應近年來人口結構改變，少子女化及人口老化日趨嚴重，減輕家庭

養育子女及照顧身心失能者之負擔，同等重要，爰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度比照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度訂定，每人每年扣除金額為 12 萬元。 

2. 為使政府財政資源有效運用，比照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之 6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但

書規定，增訂第 3 項第 1 款及第 3 款，明定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適用稅率在 20%

以上或基本所得額超過規定扣除金額（107 年度為 670 萬元），不得扣除，並整併

前開幼兒學前特別扣除但書規定。另鑑於 107 年起實施股利所得二擇一課稅新制，

納稅義務人選擇股利或盈餘按單一稅率 28%分開計算應納稅額者，其適用稅率亦

在 20%以上，爰於第 3 項第 2 款明定排除適用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及長期照顧特

別扣除額，以資明確。 

 


